頭部外傷病患注意事項

＊＊請依醫師指示按時服用藥物＊＊

頭部外傷（例如延遲性顱內出血）有時初期無法檢查出症狀，如有後續變化可能隨時間慢慢出現。

   離院後短期內必須有親友觀察病患，注意其精神狀態，避免激烈活動或再度受傷。禁食非醫療性處方藥物或刺激性支煙、酒、辛辣食物，其餘照常但咬爵不便時，請改吃流質之粥飯、麵條等食物。

    若有下列任何情況請速迴本院診察：

1.意識不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劇烈頭痛。

3.持續性嘔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4.視力模糊。

5.步態不穩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呼吸困難。

7.手腳或嘴角抽筋。

8.手腳一側比較軟弱（健側漸癱瘓）。
· ＊若無前述情況，仍請於三天內來外科門診檢查，並持續追蹤三個月，以確保腦部正常。＊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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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部外傷病患注意事項確認單

病歷號碼：
姓名：
於下列就醫日期至桃新醫院急診室就醫，離院時領取頭部外傷注意事項須知，經醫護人員當面口頭說明，業已充分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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